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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100%股权事

项的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年 1

月 25 日召开 2016 年第 3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中山公用工

程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拟通过在珠海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

拍方式收购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用工程”）100%股权，

竞拍底价为人民币 77,087,201.00 元，公司将视竞买情况在董事会授权

范围内合理报价参与竞拍。2016 年 1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《2016年第 3

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7）、《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 2016-008）。上述公告的具体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 。 

2016 年 2 月 2 日，公司收到珠海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《中标通知

书》，公司通过网络竞价方式以 77,087,201.00元中标获得公用工程 100%

股权，根据《中标通知书》的要求，公司需在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

订项目交易合同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2016 年 2 月 4 日，公司与转让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为 77,087,201.00 元，系根据中山市科兴

资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

及该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资产评估报告》[中科资评字（2015）第 Z009

号]的评估价格人民币 77,087,201.00 元（采用收益法计算，折现率

13.93%，基准日为 2015 年 8月 31 日）的竞拍底价获得。 

2、公司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，将交易价款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汇入交易机构指定的结算账户。 

3、本次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及税费由交易双方按照相关

部门规定各自承担支付，未有规定支付主体的其他税费和相关费用由交

易双方按照 50%的比例各自承担支付。 

4、本合同自交易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待交易款项支付完成，珠海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交易证明后，公司将

积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，待工商变更完成后，公用工程将成为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   




